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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民政局2022年度总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绩效管理要求，我局对2022年我局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就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项目资金主要目标为保障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城乡统筹；临时救助及时有效，救急救难；为生活无着流浪人员提供临时救助，协调返乡并做好回归稳固工作；对流浪未成年人履行临时监护责任，维护其身心健康，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并做好源头预防工作；保障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存，促进其成长，使其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好的融入社会。
基本支出目标为保障单位职工工资支出，保障单位基本运转，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内容逐项进行自评，我局2022年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得分均为100分。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2年我局财政总支出23424.8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22823.71万元，基本支出601.11万元。2022年上级共下达我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2361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182万元、省级资金3433万元，资金用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21860.70万元，年终结余1754.30万元。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我局严格管理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县民政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与乡镇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纳入年终综合考核范畴，与其他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指标一并考核。二是健全工作机制。我县成立了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召开联席会议4次，专题研究讨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了农村低保对象精准认定专项活动，充分发挥了各成员单位社会救助职能作用。每月审批发放救助资金前与公安、住建、工商等部门的信息进行比对，对“五有”人员及时进行清退，县财政按各类救助情况统筹安排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严格落实了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按照乡镇辖区人口每人2元的标准下达临时救助备用金，建立备用金使用监管机制，乡镇每月上报一次临时救助资金使用情况，县民政局对资金使用情况定期不定期进行督查，在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用完后及时下拨备用金。全面建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依托县、乡两级政务大厅设立了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悬挂统一标识，公开办理流程图，公布受理救助电话，随时受理困难群众的求助申请，为解决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打造了“绿色通道”。三是足额安排资金。县财政按照民政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足额安排救助资金，做到补助水平符合省、市确定的标准，救助对象应保尽保，并按规定报送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我局基本支出601.1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26.4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6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6.06万元。我局在严格控制各项支出的前提下，保障全局干部职工全年工资福利支出，保障了机关的正常运行，保障了原水电五局、新宁镇九龙村失地农民以及精简退职人员和遗属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
（2）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财政支出各项目标全部完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值，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干部职工工资福利得到保障，机关基本运转得到保障，各类对象满意度达到90%以上，生活幸福感明显提升。
（3）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2022年发放农村低保36465人，农村低保对象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1000人，救助特困人员1620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率达到100%，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保障率达到100%。生活不能自理且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70%，符合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保障率达到100%。农村一类低保标准提高到439元/人*月，二类低保提高到417元/人*月。三四类低保保持不变，分别为84元和58元。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提高到571元/人*月。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1470元/人*月。工资福利支出426.4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6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6.06万元。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家庭收入难核实。对收入缺乏有效的审核手段，或者隐性收入难以量化和认定。农村居民收入中农作物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城镇居民由于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以及我国传统的现金支付习惯，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造成对隐性就业、隐性收入难以核实。二是家庭经济状况难核定。目前，我国居民的信息公布在各行业部门及企业，分支网点数量众多，管理复杂，难以协调各方面的信息，致使低保对象的家庭财产信息无法核定，影响了低保对象的认定准确率。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如下改进措施。一是健全低保家庭收入核算机制，加强收入核算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城乡低保家庭收入核算办法，建立标准化的收入核算体系，减少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充分利用省纪委扶贫民生领域信息监督系统，对救助对象信息每月进行一次预审，进一步提高保障对象认定准确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内容逐项进行自评，我局绩效自评结果达到指标值。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各项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我局存在问题及其涉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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